安徽医科大学处室文件
人干字〔2024〕30号



关于做好2024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各直属附属医院：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皖教秘人〔2024〕110号）通知要求，为做好本年度我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认定对象
1.我校承担一年以上由学校教务部门下达教学任务的正式在岗工作人员（包括实验、实训实践教学人员等）；
2.直属附属医院承担一年以上由学校教务部门下达教学任务，并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在编在岗人员及与附属医院签订人事代理聘用合同的临床教学人员。




二、申请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义务，恪守职业道德，严守社会公德。
（二）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三）申请人必须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具体包括：
1.身体条件要求
[bookmark: _GoBack]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按照《关于修订安徽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的通知》（教秘人〔2004〕56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的通知》（皖教师〔2011〕1号）进行体检并合格。受省教育厅委托高等学校的高校教师资格申请人体检工作，在其任教学校指定的二级以上医院进行。
2.普通话水平要求
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普通话水平免于测试。
3.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要求
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申请人需按照《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办法与标准》接受测试并达到合格标准。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免于测试。
4.岗前培训合格要求
 须提供教育部组织的高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三、认定工作时间及流程
（一）网上报名（5月15日—5月25日17： 00）
申请人进行网上报名（流程见附件1），并向所在院系单位上报申请材料，各二级单位审核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公章和“与原件核对无误”印章，逾期不予补报。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进行网上注册报名，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根据系统提示如实完整填报个人信息，并对填报的信息进行确认提交。网上申报过程中，申请人须下载打印《个人承诺书》，由本人签名拍照后按要求上传（请上传清晰的图片，否则会被系统退回），现场确认时不需要提交；上传近期免冠正面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的电子照片（上传格式为JPG/JPEG格式，不大于200K，与教师资格证书上粘贴的照片为同一底版）。
申请人完成网上报名后即可将申报材料（用文件袋装好后粘贴封面，按照封面顺序要求排放材料，见附件4）提交所在院系单位进行审核。
（二）申请人进行体检（5月10日前）
1.各附属医院自行安排本单位教师资格证申报者的体检，体检工作在5月10日之前完成。校本部申报者请前往安医大二附院体检中心体检，体检时间5月8、9日，上午8:30开始（体检由学校统一提前预约，医院不接受个人业务，请校本部各单位5月6日下午17:30前将附件5统一汇总上报人事处，邮箱ahmursc@163.com，命名“学院+体检汇总表”，逾期将无法体检）。
2.体检时请携带体检表（附件3下载，使用A4纸正反面打印，填写好单位、个人基本信息，个人粘贴照片后统一到各学院党办盖章，拿着盖章体检表去医院体检，体检结束后校本部体检表由人事处统一取回，附属医院由附院相关部门统一盖章）。
3.校本部体检完成后体检表交体检中心，由学校统一取回。教师资格申报体检费自理。
4.注意事项：需空腹，体检前一天晚10：00后禁止饮食，体检时携带身份证、体检表。
（三）现场确认（6月1日—6月11日17： 00）
由各院系单位将所在单位审核情况一览表纸质盖章版（涉及多页的请盖骑缝章）及电子版各一份（见附件2）及申请人的申报材料提交校人事处301室审核，进行现场确认。各附属医院由附属医院人事部门进行现场审核确认。注：申报学科要写具体学科（如：细胞生物学或骨科、内分泌科、护理学等），不能写一级学科，不按规定填写一律不通过，现场确认之后一律无法更改。
系统上的现场确认点：申请人需选择自己的任教学校，比如：校本部选择“安徽医科大学”。
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现场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现场确认时应提交的材料包括：
1.身份证（在有效期内）原件及复印件。港澳台居民需提供有效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及复印件。
2.学历、学位原件及复印件。高等教育学历未能通过系统比对的，现场确认需同时提供通过学信网查验打印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机构查验后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港澳台学历须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港澳台学历认证书》原件，国外学历还应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认证书》的原件。
3.临床教师需有中级以上职称聘任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证书或《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近3年以来承担一年以上教学任务的教学日历表，请以单位统一到校教务处审查并加盖印章（在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学院、磨店校区代课的课表需要分别请相关部门审核盖章后，再到教务处审核），个人不予受理。5月15、16、17日审核校本部单位，5月20、21、22日审核附属医院，请各单位提前与教务处预约，防止过于集中。
7.聘用人员需出具时间满一年以上的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8.学校指定的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安徽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体检表上的结论应明确填写“合格”或“不合格”，并加盖体检医院公章。
9.无犯罪记录证明。校本部由各二级学院统一将申报人员名单报校人事处汇总，再由保卫处负责核实并去派出所出具无犯罪证明，各附属医院由各附属医院负责核实并去派出所出具无犯罪证明，临床医学院人员由临床医学院负责核实出具证明。证明原件由各单位交校人事处存档，复印件放入个人申报材料。证明格式可参照附件6。
10.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存在免测情形的，需提供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或学位证书复印件。
11.近期免冠正面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1张（背面注明姓名和单位，需跟网上上传照片同底版）。
以上证书原件由所在院系单位审核，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公章和“与原件核对无误”印章。
（4） 开展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6月15日—6月22日）
具体安排与要求另行通知，请关注校人事处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s://rsc.ahmu.edu.cn/index/nav/31.html）；将申报人员情况提交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审议。
（五）校内公示（6月25日—7月1日）
（六）上报省教育厅
请各单位严格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加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审核与把关，认真执行认定标准和工作程序，在规定的时限完成各阶段的工作任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加强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组织领导，严肃工作纪律，严格认定条件和程序，规范开展认定工作。在认定工作完成后，各直属附属医院要做好申请材料的整理归档，及时将《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归入个人人事档案。
（二）严肃工作纪律。各单位不得随意扩大受理范围，严禁弄虚作假。对擅自扩大受理范围和弄虚作假的责任人，一经查实，将严肃追究责任。认定工作开展期间和之后，学校将安排人员抽查有关单位工作开展情况。
（三）严格测试标准。学校依据《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测试办法与标准》，对申请人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进行考察。 
（四）规范行政处罚。省教育厅是丧失和撤销高校教师资格行政执法的主体。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报请丧失和撤销教师资格工作，与学校和省教育厅建立有效协作机制，协助学校和省教育厅做好调查取证，确保丧失和撤销教师资格工作及时落实到位。
以上所有材料，纸质版均需签字盖章（涉及多页请盖骑缝章）交至人事处301办公室，电子版（word、excel、pdf扫描件）均发送至ahmursc@163.com，命名“学院+2024年教师资格认定材料”，联系人：王姝妹，联系电话：0551—65161027。

附件：1.网上报名流程
2.2024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基本信息一览表
3.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
4.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申报材料封面
5.预约体检人员信息登记表
6.无犯罪记录证明格式
7.关于教师资格证申请相关问题答疑
                           
                      安徽医科大学人事处     
                             202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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